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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交 通 大 学

沪交人〔2023〕146号

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印发专职科研岗位
招聘管理规定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专职科研岗位招聘工作，特制定《上海交

通大学专职科研岗位招聘管理规定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交通大学

2023年 10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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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专职科研岗位招聘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专职科研岗位的招聘工作，根据《上

海交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专职科研和专职工程队伍建设的实

施意见》，结合学校招聘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各学院（系）、研究院（所）等研究机构（下称二级

单位）在学校下达的专职科研岗位出现空岗的情况下，可根据学

科发展和工作需要启动专职科研岗位招聘工作。应经过一定的组

织程序，定期公开发布岗位招聘启事。招聘信息包括岗位名称、

岗位数、岗位职责、招聘条件、招聘周期、联系方式等。岗位职

责的表述应符合学校对专职科研岗位的定位和要求。

第三条 应聘者应热爱高等教育事业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

的道德品质和团队合作精神、严谨的学术态度、强烈的事业心和

责任感；具有博士学位和与岗位相关的学术背景。

第四条 二级单位按照“民主、公开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

自行组织招聘工作。在完成应聘者资格审查和应聘信息初步筛选

的基础上组织面试评审工作。

第五条 二级单位应对候选人的学术水平和发展潜力进行全

面考察，基层党组织需要对候选人的政治立场、思想素质、师德

师风情况出具明确意见。参与评审专家人数不得少于 7人，同意

票数达到评审专家人数的三分之二者方可被推荐。评审过程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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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避原则，候选人的研究生阶段导师、博士后合作导师、直系亲

属不能参与投票。

第六条 被推荐人选经二级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审定后，在本

单位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7天。公示结束无异议者，

可启动入职申报程序。

第七条 在办理入职审批时，二级单位需提供招聘报告。招

聘报告包括岗位招聘情况、面试情况（进入面试人员名单、评审

专家名单、投票结果、基层党组织意见、推荐理由等）、党政联

席会议决策意见。

第八条 二级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，制订不低于本规定要

求的具体实施细则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人力资源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2日印发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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